
版號：249LQ06102026表50-3-1(113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平均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應納稅額

金額

投資抵減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
之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
得稅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

分位別
重購自宅稅額 扣繳稅額 大陸扣抵稅額 自繳稅額

1106170000698234第1分位 40037400310861272

2214153000698234第2分位 597367005136840629

1325131011698234第3分位 3162727007177007822

1021139212698234第4分位 520665041010235268932

1215166624698234第5分位 8226399712133152331146

1485221537698233第6分位 10245082833153860303377

13822634311698233第7分位 13269556111041847464537124

14513797422698233第8分位 19297778203082456770828249

12938368450698233第9分位 33364131428814162670032530

6604426516221458698233第10分位 55756336574536561696642244211793

469067239039556982335合    計 146233642955350044736922672732884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表 50金額欄位為平均金額，是以表 49之金額除以戶數的結果(例：平均投資抵減稅額，表 49的投資抵減稅額除以戶數。)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249LQ06102026表50-3-1(113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平均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申報大陸來源所得

金額 金額戶數 戶數

核定應補稅額 核定不補不退核定應退稅額

戶數 金額

分位別

戶數

150241947245623168052 16第1分位

2232526844445466145175 37第2分位

305286441740154055874 55第3分位

324290732939341658860 70第4分位

44126187212412874615051 74第5分位

53625244115416995719224 101第6分位

78124655720414640625303 148第7分位

120325240026399623832328 219第8分位

2160291601353384991249059 410第9分位

56774068287514465642119047 2227第10分位

11800278350316382394023274873 1190合    計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表 50金額欄位為平均金額，是以表 49之金額除以戶數的結果(例：平均投資抵減稅額，表 49的投資抵減稅額除以戶數。)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